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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文件

东秦学〔2021〕13号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
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章程》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：

为支持中国康养事业人才培养，助力学校学科建设，结合我

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《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

助学金章程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

2021 年 7月 9日



- 2 -

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
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章程

第一章 奖学金设置和评审条件

第一条 奖学金设置

为支持中国康养事业人才培养，助力学校学科建设，秦皇岛

尚佳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向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每年捐赠 10万

元（壹拾万元整），设立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

助学金，用于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鼓励更多的

学生积极、努力参与康养研究。

为了做好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的评选和发放工作，根

据捐赠协议并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订本章程。

第二条 奖、助学金评审条件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努力学习马列主

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"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

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。

（二）有优良的思想道德修养和良好的行为举止，严格要求

自己，遵守法纪和各项规章制度。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关心集

体，勤俭节约，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，身心健康。

（三）全日制在校在籍本科学生、研究生学生，未注册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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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能参评。

奖学金评审条件：符合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条件，且勤奋学

习，刻苦钻研，品德良好；

助学金评审条件：符合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条件，且在校建

立贫困生档案，学习积极进取。

第二章 评审时间及名额分配

第三条 评审时间

“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”每学年评审一次。每年 10

月中旬审定获奖学生名单，11月初公布获奖学生名单，并颁发

证书及奖金。

第四条 名额分配

奖学金 2000 元/人/次。每年奖励 25名同学，参照学生数

量，按比例分配奖励名额。

助学金 1000 元/人/次。每年资助 50名同学，参照建立贫

困生档案学生数量，按比例分配资助名额。

奖、助学金名额分配的具体比例，将依照评选当年捐赠单位

的意愿确定。

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评审程序

第五条 评审组织机构

成立“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”评审委员会，成员由学

校主管领导、学生工作处负责人、各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和尚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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苑企业负责人组成；下设办公室为学生工作处，办公室负责奖学

金评审组织协调工作。

第六条 评审程序

（一）学生个人申请。符合申请“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

金”评选条件的学生，根据评审通知向所在学院申请，填写《尚

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见附件1）。

（二）学院初审。各学院受理学生的申请材料，按照评审条

件及分配名额组织初审，并将初审合格学生名单公示三天无异议

后，将申请材料及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报送评审委员会审批。

（三）评审委员会审定。由“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”

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汇总拟获奖助学生材料，报送评审委员会审定，

确定获奖、助学生名单后予以公示，接受监督。

（四）奖助学金发放。奖助学金发放工作由学校财经处负责

将奖学金一次性发放给学生本人，由学校监察审计处负责监督实

施。学生工作处负责颁发奖助学金证书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七条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生效，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

酌定，“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”评审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申请表

2.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获奖学生名单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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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申请表

姓 名 性 别

所在学院 学 号

民 族 联系电话

家庭住址 是否建立贫

困生档案
c是 c否

个人情况及

在校表现简介

不少于300字。（表格格式可调，填写时将本段文字删除）

所在学院

意见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
评审委员会

办公室意见
（签字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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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尚佳苑康养研究奖、助学金获奖学生名单汇总表

学院：（公章） 报送时间： 报送人：

序号 学院 学号 姓名 性别 是否注册
是否建立

贫困生档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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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学校办公室 2021年7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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